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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建立服务核电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机制方
案的通知

服务核电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小组成员单位：  

 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精神，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服务能源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机制的通
知》（国能综合[2013]185号）要求，现将《服务核电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机制方案》印发你们，请组织实施。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13年10月11日

服务核电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机制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作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服务核电企业科学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
服务能源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机制的通知》（国能综合[2013]185号）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以转变职能为契机。认真落实转变职能、转变作风，积极推行简政放权，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核电中长期
规划，为行业发展做好战略谋划，为产业发展做好统筹，为行业各单位主动积极提供服务。

 （二）以科学发展为目标。立足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长远大局，围绕解决当前制约核电发展的关键问题和根本性问
题，促进核电行业科学发展，实现核电强国目标。

 （三）以服务行业为任务。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服务核电科学发展的积极性，统筹协调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及科
研院所间的关系，整合资源，为核电发展服务。

 （四）以科技创新为保障。鼓励核电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先进安全的核电技术，加强核
电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服务企业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为核电自主化和“走出去”战略提供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制定公平准入的产业政策，优化项目审批程序，协调核电与电网、调频调峰电源
的规划、调度及运行；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促进国家机关、地方政府、核电企业三
方联动，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导向和氛围，引导核电企业做好新建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关工作，推动核电科
普及公众开放宣传活动。

 （二）做好产业政策及相关信息服务。认真做好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管理规章规范等政策文件出台前的评估
和征求意见工作；及时做好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适时调整，确保政策行之有效
；建立行业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实现行业发展的信息共享。

 （三）服务企业科技创新。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进行持续跟踪，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优化科研项目管理机制；扶持一批与核电密切相关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工艺改进、材料升级、装备制造能力提升
的课题，引导企业加大投入，实施科技创新与攻关，解决难题掌握技术；鼓励和扶持民营经济参与核电科技攻关、核
电设备、材料国产化工作；对核电行业的最新科研成果和科研方向组织研究交流，推动核电行业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深化交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购买科研成果及服务。

 （四）服务核电“走出去”战略。对核电企业“走出去”给予方向性指引，并推动将核电“走出去”作为我国与潜
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提升核电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对核电出口的组织和领导，按照“
统一思想，集中目标，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的原则，支持企业以工程建设、设备制造、技术支持和国家银行贷款等
多元化方式参与国际项目竞争，不断提高我国核电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五）加大沟通协调和服务力度。加强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间的沟通，帮助核电重大项目在前期论证、厂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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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和运行过程中的统筹协调；对于核电重大项目的建设及运行环节，积极深入现场开展实际调研，掌握一手
资料，帮助企业及时化解实际矛盾和困难；推进落实地方政府对纳入规划厂址的保护责任，为国家核电长远发展打好
基础。

 （六）建立服务企业培训机制。及时收集、整理、归纳企业在科研、建设、运行等方面遇到的有关政策困惑，邀请
有关政策制定部门、业内专家进行培训，加深有关单位对政策的认识和把握；帮助企业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组织相
关专家深入企业一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七）助力于行业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核能行业协会以及其他核电相关行业协会的交流沟通，指导相
关行业协会开展工作，并与核电行业相关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
用。

 三、组织形式

 为保证协调工作机制有效运转，成立服务核电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小组，邀请有关核电企业、高校、核能行业协
会、机械工业联合会等作为成员单位（成员单位根据企业发展状况进行滚动调整）。工作小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专家
组，提供咨询服务。

 四、工作机制

 （一）联席会议机制。每季度定期召开科学发展协调工作小组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专题座谈会，沟通情况，向有
关企业和单位通报国内外核电发展形势、存在的问题和政策措施，听取各企业和单位的建议和意见，指导地方和企业
及时调整自身发展规划，协调解决存在的重要问题，化解主要矛盾，协助促进核电健康发展。联席会议参加单位除小
组成员外，也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政府相关部门或企业参加，沟通情况，通报信息，解决问题。

 （二）信息共享机制。收集整理核电行业相关科研、制造、建设、运行相关信息，由核电司归纳整理统一发布核电
行业信息通报，核电行业各单位共享信息通报。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53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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